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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质量现状与2020年环境

治理目标
我国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

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突出短板。根据《中国环境状

况公报》，2014年，全国90%的城市

空气质量未达到新修订标准；61.5%

的地下水监测点位超过可饮用标准；

土壤污染调查点位超标率16.1%，其

中耕地点位超标率达到19%。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

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切

实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

出，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

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

美丽。《“十三五”规划纲要》不仅

对环境质量管理、污染控制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量化目标，也在建立健全

资源高效利用机制、创新环境治理理

念与体系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与

路径。

在环境质量现状下，到2020年

实现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大于80%，地表水Ⅲ类以上水体

比例大于70%，劣Ⅴ类水体比例小于

5%，城市、县城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

达到95%和85%，1000万亩受污染耕地

治理、4000万亩受污染耕地风险管控

等目标，实施环境治理与绿色产品项

目所需的资金可通过绿色金融渠道获

取。本文以2013年环境公共服务与绿

色产品供给情况为基础，以2020年为

目标年，分析2014—2020年实现不同

目标的绿色金融资金需求，为我国发

展绿色金融和改进环境政策提供一定

的参考。

不同情景下我国绿色金融资金需求
我国绿色金融资金需求主要来

自可持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环境

修复、工业污染治理、能源与资源节

约、绿色产品六个层面，包括可再生

与清洁能源（电力）、城镇供水、节

能、耕地修复等十六个领域。生态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碳封存与碳捕捉、

气候变化适应等领域目前尚缺少具体

的可量化标准，暂时未纳入绿色资金

需求分析框架。

首先，梳理确定上述十六个领域

在2020年的目标，主要以相关政府部

门正式出台的规划为依据。其中，可

再生与清洁能源（电力）以《可再生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能源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为依据；节能以《“十三五”

规划纲要》的能效目标和《能源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为参考；节水以《“十三五”规划纲

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家

农业节水纲要（2012—2020年）》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

2030年）》等为依据；新能源汽车以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年）》《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为参考；地下水修复以《全国

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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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依据。

对于尚未正式出台规划的领

域，2020年目标则根据相关政策文件

和研究资料进行预测。其中，生物

质能（非电力）根据《可再生能源

中长期发展规划》《生物质能发展

“十二五”规划》和《全国林业生物

质能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进

行分析和预测；城镇供水和城镇排水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城镇

化率水平目标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进行预测；城市轨道交通根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城市轨道

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和历史数

据进行预测分析；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城

镇化率水平目标和《“十二五”全国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进行预测分析；绿色建筑以历史

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预测；耕地修复

量以《“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全

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为基

础；工商业场地修复目标根据《全国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等资料进行

预测。

上述领域的资金需求估算在“低

方案”“中方案”和“高方案”三种

情景下进行。

资金需求受到建设任务和单位

投资成本的影响。十六个绿色发展领

域中，部分领域的建设任务目标明确

固定，如土壤修复、新能源汽车等，

则其“低、中、高”三种情景下的投

资需求主要由采用不同技术方案所对

应的单位投资成本确定。另一部分绿

色发展领域的建设目标及其单位投资

成本存在对应关系，特别是环境治理

类的项目，执行不同的环境标准则对

应不同的单位投资成本。为应对未来

更高的环境保护需求，本文为部分环

境治理任务设定了超出现状规划目标

的“环境无退化标准”，作为“高方

案”情景的一部分。全部项目不同情

景下的单位投资水平由收集、整理各

类规划文件、学术研究资料和行业报

告获得。

总体而言，“低方案”情景下

的假设可表述为，至2020年，全国实

现2013年（前）提出的各项绿色发展

目标（如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

浓度标准、绿色产品产能或利用总量

等），各领域的单位投资水平与2013

年的水平相同。需要说明的是，该情

景下的环境治理（绿色生产）目标无

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不能保证实现

绿色发展，是我国绿色金融的基本资

金需求。

“中方案”情景下的假设为，至

2020年，全国实现2015年（前）修

订的各项绿色发展目标；单位投资

水平根据相应的规划文件和建设标准

确定。

“高方案”情景下的假设为，至

2020年，全国实现《“十三五”规划

纲要》提出的绿色发展目标，部分领

域实现无退化的环境质量和污染控制

标准；单位投资水平根据相应的规划

文件和建设标准确定。

如表1所示，2014—2020年，在

低方案下，全国共需绿色金融资金

12.2万亿元；在中方案下，共需绿

色金融资金19.5万亿元；在高方案

下，共需绿色金融资金21.6万亿元。

以2014至2020年间的年均需求计，

表1 不同情景下我国绿色金融资金需求（2014—2020年）                                         单位：万亿元

领域 类别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可持续能源
可再生与清洁能源（电力） 4.27

生物质能（非电力） 0.31

工业污染治理

工业废水治理 0.33 0.69 1.18

工业废气治理 0.78 1.36 1.83

工业固体废物治理 0.01 0.72 0.96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供水 0.86 1.43 1.43

城镇排水 0.47 0.66 0.99

城市轨道交通 3.00 4.50 4.50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0.12 0.36 0.65

能源与资源节约
节能 0.80 1.35 1.35

节水 0.54 0.87 0.87

绿色产品
绿色建筑 0.29 0.72 0.72

新能源汽车 0.28 0.78 0.78

环境修复

耕地修复 0.01 0.99 1.09

地下水修复 0.02 0.13 0.17

工商业场地修复 0.15 0.36 0.45

合计 12.2 19.5 21.6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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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高方案所需的绿色金融资金

分别为1.7万亿元、2.8万亿元和3.1

万亿元。

绿色金融资金供给
绿色金融资金的供给主要依靠财

政资金社会融资。我国财政资金的来

源主要包括：口径内财政收入（税收

和非税收）、国有企业红利、政府基

金性收入、新增政府城市债、社会保

险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等。社会融资来源主要包括：人民币

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

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

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投资

性房地产、保险公司赔偿等。

近年来，我国财政资金与社会融

资余额之和实现迅速增长，2009年二

者之和为24.5万亿元，至2014年达到

43.7万亿元，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上文所述

高方案下2014—2020年年均绿色金融

资金需求3.1万亿元，仅为2014年财

政资金和社会融资余额之和的7.0%，

绿色金融资金供给潜力巨大。

在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社会资

本存在一定的投资转型要求。2005—

201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

断增加，到2014年，其投资总量达到

51.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高达80%。对钢铁、水泥等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的过度投资不仅增加了环

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同时也形成部分

产能过剩，导致边际投资收益下降。

与此同时，2005—2014年，我

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虽然从2388

亿元提高到9576亿元，但其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

左右。假设2015—2020年，年均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2014年的水

平，上文所述低方案、中方案和高方

案的年均绿色资金需求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3.3%、5.5%和

6.1%，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社会资

金，改善投资结构。

绿色金融资金需求有效实现的政策

保障
将绿色金融资金需求从理论估算

和潜在需求落实为有效需求，需要完

善的政策体系作为保障。

第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是扩

大环境保护投资规模的最直接手段。

通过进一步修订水、大气、土壤、海

洋等环境质量标准，并以环境质量无

退化为原则修订污水、废气、固体废

弃物等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资源与

能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等措施，能够直接增加污染物减排

总量，提高对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服

务、可持续能源和绿色产品的直接需

求。以“大气十条”为例，与执行现

行标准相比，实施新修订的25项重点

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后，氨

氮、COD、总铅、颗粒物和SO2的排放

量需分别削减71.1%、77%、66.7%、

> 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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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71%。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

资金便成为有效需求。

第二，加强环境监管是确保环境

保护制度执行效果的最紧要任务。目

前我国部分地区和重点行业依然存在

污染物超标排放现象，环境监管不足

将使污染者的违法收益大于其落实绿

色投资的获益，导致各类约束性环境

标准形同虚设。实现绿色金融的资金

需求，需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

划纲要》的相关要求，建立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

统，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度；严格执

行新《环境保护法》，形成持续、稳

定环境责任追究机制；提高排污者的

违法成本，促使其将污染治理、环境

修复、清洁生产等目标转变为切实行

动和迫切需求。

第三，环境资源价格税费政策改

革是推动绿色金融体系良性运转的最

根本前提。环境损害与环境资源利用

的合理定价（费率、税率制定）是利

用经济杠杆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

重要条件，也是绿色金融资金获得合

理投资收益的根本前提。在现行资源

与环境税费政策基础上，需要加快推

进环境保护税立法和资源税费改革，

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等

征收范围，对绿色产品实行税收减免

优惠；修订排污费征收办法，其征收

标准不应低于污染处理和处置成本；

全面实行供水、污水处理、用电、燃

气、生活垃圾处理等费用的（工业、

生活）分类定价、阶梯定价和超额累

进加价制度；推进农业用水价格综

合改革，研究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收费

制度。

第四，财政资金支持与引导是

提供基本环境保护服务、鼓励社会资

本共同参与绿色金融的最有力保障。

需要中央财政对属于中央事权的环境

保护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合理承担部

分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的环境保

护投资，并向欠发达地区和重点地区

倾斜。需要地方财政重点投入生态修

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污染治理、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环境污染

应急处置等区域性项目。需要国家、

省级两级财政对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及

运行费用予以充分保障。同时，需要

以财政资金为基础，与社会资本共同

设立国家和地方各级绿色发展基金，

针对各类大中型、中长期、战略型、

示范性绿色项目进行投资；以财政基

金为担保，通过债权、股权、排污权

质押等方式进行绿色项目融资；通过

环境绩效合同服务、特许经营等方

式，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加大环境保护

投入。

第五，绿色金融工具是实现绿

色金融需求的最有效渠道。绿色金融

资金需求与供给的高效匹配，有赖于

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发展，其中，

既包括传统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绿

化”，如绿色基金、信贷、债券、股

票，环境ABS等；同时包括环境金融

工具的创新，如环境责任保险、污染

物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绿色PPP

融资等。

第六，绿色金融管理与协调机制

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最基础支撑。

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尚处于起步阶

段，在管理与协调机制方面存在部分

不足乃至空白。推广绿色金融工具的

应用，需要环境信用评级、绿色信贷

利率分级、环境保险费率设计、环境

风险评价与控制、绿色技术与产品评

估等复合型专业金融服务。绿色金融

的发展，更需要在环境监管部门、金

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融资方之间

建立有效的环境信息与金融数据共享

平台，以便在环境信用评级、资金发

放使用、绿色绩效审核等方面实现严

格管理与高效协调。2015年，中国人

民银行推出的银行间绿色金融债券，

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为基

础，将环境效益作为债券发行审批和

绩效评估标准，是绿色金融推广阶段

有益的引导和示范。

结语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及相

关政策制定的目标下，我国面临着环

境治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重大

机遇，绿色金融的资金需求是现实而

迫切的需求。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和监

管制度将促进绿色投资需求增加，环

境税费改革和财政资金投入将保障绿

色投资者有能力承担资金成本，绿色

金融工具及其协调管理体系则确保绿

色金融资金拥有畅通的融资渠道和较

高的利用效率。在绿色发展的共同目

标下，环境、财政、金融等部门和其

他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以

强有力的政策和创新性的工具加以引

导、规范，确保绿色金融的发展达到

预期目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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